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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函
地址：730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(民
治市政中心)
承辦人：顏豪志
電話：06-6351658
傳真：06-6354553
電子信箱：aaa6572005@mail.tainan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議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府經區字第111133702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書面答覆1份 (1337028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對貴會第3屆第8次定期會議員提案（財經第53號

案）「建請爭取國道3號白河交流道下台糖農地變更為工

業用地設立工業區乙案。」之書面答覆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復貴會111年10月12日南議財經字第1110011676號函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副本：張議員世賢(含附件)、林議員美燕(含附件)、方議員一峰(含附件)、林議員阳乙

(含附件)、林議員燕祝(含附件)、尤議員榮智(含附件)、李議員中岑(含附件)、
蔡議員淑惠(含附件)、李議員文俊(含附件)、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(含附
件)、臺南市政府秘書長室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(含附
件)、本府經濟發展局(秘書室、工業區科)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 

本府就「建請爭取國道 3號白河交流道下台糖農地變更為工業用地設立工

業區乙案。」案，敬答覆如下： 

一、 經本府初步盤查，該區位於國道 3號白河交流道下 1公里處，台糖土
地面積約為 187公頃，用地多為農牧用地，現況多為台糖公司平地造

林，周邊無完備聯外道路系統，尚有鄉村型聚落，且白河地區仍以一

級產業發展為主，先予敘明。 

二、 另本府於溪北地區目前已有開發中之七股科技工業區、麻豆工業區及

鄰近柳營科技園區第三期啟動報編等，已有多處新設產業用地辦理

中，再予敘明。 

三、 綜上，考量該區域短期存有用地及產業競合問題，本府將視溪北地區

產業發展需求，列為中長期或未來發展用地，持續滾動評估調整。 

四、 貴會議席關心市政建設，併予致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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